重庆市荣昌区医疗保障局
关于新签订1家医疗保险协议服务机构的
公告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重庆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<重庆市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渝医保发〔2021〕34号）要求，经自愿申请、资格审查、多方评估、集体研究、公示等程序，同意与重庆市荣昌区清流镇龙井庙村卫生室签订医保服务协议（详情见下表）。
      
	序号
	机构名称
	地址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
	1
	重庆市荣昌区清流镇龙井庙村卫生室
	重庆市荣昌区清流镇龙井庙村
	林发森
	189834790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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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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